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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航空学院（处室）文件 
 

西航教通字〔2020〕22 号
 

 

关于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学生返校后教学工作 
的通知 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： 

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普通高等教育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工

作的通知》有关要求及学校《西安航空学院关于 2020 年春季学

期开学的通知》的安排，我校本专科学生将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

起分期分批错峰返校，结合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为做好学生返校

后教学工作的衔接，保障开学前后教育教学秩序和质量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教学安排 

（一）理论课 

1.三年级、二年级、一年级学生返校后当周（11 周）继续

采用在线教学，第 12 周（5 月 11 日）起各类课程严格执行学校

校历，其中，理论课已经结课的不再做任何调整；理论课尚未结

课的，按原课表继续执行。 

2.已结课或即将结课的课程，为提高教学质量，巩固线上教

学效果，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及任课教师应对线上教学实际进行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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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，如需延长教学课时的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汇总后将方案报教务

处。 

3.未开课课程学生返校后按照原课表执行，学生返校前未执

行部分，由任课教师制定具体补课方案二级学院（部）审批后报

教务处备案。 

（二）课内实验 

课内实验原课表安排在学生返校后执行的，由任课教师在教

务系统中预约实验室，原则上按照课表时间执行；在学生返校前

应执行因疫情影响未执行的，待学生返校后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分

批有序开展，原则上利用周六、周日或者其它课余时间进行补课。 

（三）集中实践课程 

集中实践课程原安排在第 12 周及之后的仍按照原课表执

行；原安排在第 1-11 周执行的集中实践课程原则上安排到理论

课结束后由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，调整之后

的教学进程由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汇总整理及领导审核签字后将纸

质版和电子版报教务处。 

（四）校外实习 

生产实习、毕业实习等教学环节，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根据制

定的预案，在充分与校外单位沟通基础上，在满足疫情防护需要

条件下，学生正式返校后可以组织实施。 

（五）体育课 

学生返校后有序开展体育课线下教学，本科一年级体育课继

续按课表执行，本科二年级和专科一年级体育选项课的选课工作

安排在第 11-12周，各二级学院负责组织学生选课，体育部负责

选课后的班级及学生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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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课表调整 

按照省教育厅疫情防控期间“小班授课”的要求，根据调整

后的教学进程安排，截止第 11 周尚未执行完的合班课程，学生

返校后需调整为单班授课，教务处统筹组织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完

成课表的重新编排。 

（七）线上线下衔接 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要统筹做好线上教学与返校后课堂教学的

衔接准备工作，合理安排保障教学进度。对于教学进度正常、部

分和全部调整教学进度的课程，要统筹安排好相应调整方案；对

于在重度疫区不符合返校要求的学生，返校后因故应该隔离观察

的学生及在线教学开展阶段不具备学习条件的学生，任课教师继

续采取线上教学或进行单独辅导，具体人数报教务处。 

二、课程考核 

对于学生返校后已结课或即将结课的课程，各二级学院（部）

应统筹安排并制定详细的课程考核实施方案，经教务处审核批准

后实施。 

在课程考核前任课教师应对学生前期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

况了解和摸底，根据实际情况对前期在线教学所讲授知识进行辅

导。 

三、补考工作 

2019-2020-1 学期课程补考。毕业年级学生安排在第 13 周

周末及其他课余时间，其他年级学生安排在 14-15周周末及其他

课余时间。 

对因疫情不能按时参加正常补考的学生，学生所在二级学院

（部）提醒学生办理缓考手续。 



 — 4 — 

四、学籍管理 

2020 年度学生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及转专业等工作将在 5 月

份开始进行，具体时间及安排请关注教务处的通知。 

五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 

各有关二级学院（部）应统筹安排学生返校后的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各项工作，确定学生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地点，加强对学生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度与质量的检查，督促指导教师加大对学生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和答疑力度，确保按照学校时间节点要求

按时保质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。 

六、教材发放 

学生返校后进行教材发放，对于第 11 周前已结课程的教材，

学生可根据实际自愿购买。 

七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请各二级学院（部）高度重视、全面配合，将此通知

内容告知所有任课教师和学生，确保我校 2020 年春季学期学生

返校后教学工作正常有序开展。 

（二）严格执行课堂教学学生考勤，任课教师上课须认真考

勤，及时发现缺课学生，并在下课后应立即向学生所在二级学院

（部）报告。 

 

 

 

教务处 

2020 年 4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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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 

西安航空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 4 月 28日印发 
  


